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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９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第一会议室

３

、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４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陈矛董事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３５．６６％

。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度末总股本

４６９

，

０５３

，

６８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７

，

０３９

，

０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反对

２１６

，

５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６

、《关于续聘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７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持有的

１６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回避表决。

８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李楚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杨秀微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陈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王文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陈昆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黎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温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朱桂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蚁旭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９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

以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５９４

股赞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选举程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吕晖、郑怡玲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或列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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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到本公司工会委员会 《关于选举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况报告》。 本公司工会代表会议选举周志魁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周 志 魁 先 生 简 历

周志魁，男，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翻译

历任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三局四处翻译，技术局政治部干部科正连职干事、副营职干事、三处三站主

任、干部科副团职、一处政治委员、二处政治委员，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党委副书记，广州白云山光华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监事，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党委书记。

周志魁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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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正

式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董事陈矛先生主持，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举行，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董事李楚源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楚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由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王文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总经理提名，同意续聘陈昆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由总经理提名，同意续聘黄智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谯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对聘任上述高管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二。

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改选，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调整如下：

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为李楚源先生、陈矛先生、王文楚先生、黎洪先生、朱桂龙先生，其中李楚源先

生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为蚁旭升先生、朱桂龙先生、温旭先生、王文楚先生、陈昆南先生，其中蚁旭升先生

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为温旭先生、蚁旭升先生、杨秀微女士，其中温旭先生任召集人。

酬薪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朱桂龙先生、温旭先生、杨秀微女士，其中朱桂龙先生任召集人。

７．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广州广药白云山大健康酒店有限公司

的议案》

为加强员工培训，本公司拟设立广州广药白云山大健康酒店有限公司（暂定名，下称“新公司” ），

利用本公司拥有的位于广州从化温泉镇的酒店为基地，开展员工的培训以及接待会议、食宿等业务。新

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全部由本公司出资。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旅馆业、会议培训、中餐制售、零售（以

工商登记机构核准登记为准）。 经测算，新公司每年可实现营业收入约

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约

８

万元。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一：

１

、李楚源先生、王文楚先生、陈昆南先生简历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１５

的公告。

２

、黄智玲女士简历

黄智玲 女 ，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出生，大专，会计师

历任广州光华制药厂财务科科员、副科长、科长，广州光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部长，广

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４２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３

、谯勇先生简历

谯勇，男，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

历任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秘书，广州白云山财务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广州白云山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办

公室主任、团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广州

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王文楚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陈昆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智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谯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事宜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１

、合法性。 根据王文楚先生、陈昆南先生、黄智玲女士、谯勇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没有发

现其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

象，任职资格合法。

２

、程序性。 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同意聘任王文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陈昆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智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谯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 温旭 朱桂龙 蚁旭升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证券简称：白云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第七届监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正

式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李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选举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

李波先生简历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１６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１

证券简称：江苏开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司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接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７

号《关于核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公告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文

件。 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江苏

开元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核准豁免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因国

有资产行政划转而持有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４２５．１８７１

万股股份，约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１４％

而应当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此前， 本公司上述国有股份的无偿划转事宜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２５８

号），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仍为

５１６１０．６５

万股，江苏开

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

２７４２５．１８７１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１４％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股份划转的进展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特此公告。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１

证券简称：江苏开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司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２５８

号文，同意江苏开

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集团”）将持有的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７

，

４２５．１８７１

万股，占江苏开元总股本的

５３．１４％

股份，

无偿划转给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集团”）持有。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苏国资复［

２０１０

］

４４

号文，同意将开元集团的国有股权整体划拨给汇鸿集团。 本次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以后，开元集团将成为汇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汇鸿集团将成为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

鉴于汇鸿集团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汇鸿集团就与本公司存在的

现实及潜在同业竞争状况进行了说明， 并就避免和解决与本公司的同业竞

争提出以下具体措施：

一、汇鸿集团及所属企业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状况

汇鸿集团、开元集团与本公司在进出口业务及房地产业务方面存在重叠

与交叉，构成同业竞争。 汇鸿集团、开元集团所属

７１

家进出口公司，其中直接

持股控制

１６

家，间接持股控制

５５

家；所属

１３

家公司从事房地产业业务，其中直

接持股控制

４

家，间接持股控制

９

家，均与本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二、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承诺和时间安排

为避免并彻底解决汇鸿集团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现实与潜在同业竞争，

维护本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更好地促进本公司健康稳定发

展，汇鸿集团承诺如下：

（一）江苏开元的定位

江苏开元的主营业务定位于进出口业务、房地产业务或其他业务。

（二）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

汇鸿集团承诺在本次国有股权划拨过户完成后三年内，将优先但不限于

按照下述方式彻底解决同业竞争。

１

、对于汇鸿集团所属进出口业务、房地产业务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公

司或资产（以下统称“注入条件”）：

Ａ

、财务状况良好；

Ｂ

、其资产或股权符合法

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注入本公司不存在障碍；

Ｃ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证券监

管许可以及市场条件允许。 汇鸿集团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召集相关的股东会

／

股东大会，并提出提案，将符合上述注入条件的公司或资产按照商业惯例以

市场公允价格转让与本公司。

２

、对于确实无法满足注入条件的，汇鸿集团通过放弃控制权、出售、关

停、清算注销等方式，不控制或放弃相关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业务

的资产或公司； 或者由本公司放弃相关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业务

的资产，由汇鸿集团转让其他业务与本公司等方式消除同业竞争。

（三）解决同业竞争的过渡期间安排

在本次国有股权划拨过户完成后至与本公司消除同业竞争之前，汇鸿集

团承诺，将保持本公司现有业务架构及经营模式不变，保证本公司在资产、

业务、人员及财务等方面具有独立性，将不利用控股地位使汇鸿集团及其他

所属企业谋求本公司的业务机会和商业利益； 如果发生利益冲突及业务竞

争， 汇鸿集团将放弃或促使所属企业无条件放弃与本公司利益冲突及竞争

的业务机会，保证本公司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本承诺对汇鸿集团构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在汇鸿集团成为江苏开

元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

Ｓ

前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成都市人民南路

四段

１

号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３

人，所持（代理）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份（其中：非流通股份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社会公众股份

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５１％

。 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朱霆先生主持，公司

３

名董事、

１

名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二

Ｏ

一

Ｏ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通过了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年度报告》和《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吕先锫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张力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选举张力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邀请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邓川、刘红星律师到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事

务所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召集的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具有

合法有效资格，会议及表决程序、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Ｏ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６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重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无法如期按照《关于阿拉善左旗珠拉

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大漠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原约定付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完成付款。

２

）协议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将付款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泓泽能否在

７

月

１０

日前如期向甲方

支付额外

５０００

万元定金，存在不确定性；能否如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将

２６．５

亿元股权转让款存入双方在银行设立的共管帐户，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上海

泓泽何时能够按照有关协议和承诺将阿拉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７９．６４％

股权、内蒙古大漠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也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泓泽”

或“乙方”）与郭文军先生（以下简称“甲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签署《关于阿拉

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大漠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告）。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规定，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向甲方支

付叁亿元（

３

亿元）定金后，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将贰拾柒亿元（

２７

亿元）股权

转让款存入甲乙双方在银行设立的共管帐户， 并在交割日后

２

日内存入甲方

指定账户。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甲方（郭文军）已经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良好地履行了其应当承担的各项合同义务。 但因上海泓泽未能如期

完成融资，无法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完成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 协议双方

经协商，一致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中的部分条款作出调整和修改，达成《郭

文军与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阿拉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和内蒙古大漠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

如下：

１

、甲乙双方协商确认，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中

５．１

款“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期限：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叁亿元（

３

亿元）定金

后，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将贰拾柒亿元（

２７

亿元）股权转让款存入甲乙双方

在银行设立的共管帐户，并在交割日后

２

日内存入甲方指定账户；若乙方逾期

将股权转让款存入共管账户或甲方指定账户，除甲方要求乙方继续履行本协

议的情形外，本协议自动终止。 ”修改为：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期限：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叁亿伍仟万元（

３．５

亿元）

定金后，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将贰拾陆亿伍仟万元（

２６．５

亿元）股权转让款存

入甲乙双方在银行设立的共管帐户，并在交割日后

２

日内存入甲方指定账户；

若乙方逾期将股权转让款存入共管账户或甲方指定账户，除甲方要求乙方继

续履行本协议的情形外，本协议自动终止。 ”

２

、甲乙双方协商确认，乙方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前再向甲方支付定金

５０００

万元。 该款项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时予以扣除。

３

、经甲乙双方明确：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的

３．５

亿元定金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用于抵作股权转让款。

４

、倘若乙方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前再向甲方支付定金

５０００

万元，甲方已

经收取乙方的

３

亿元定金不再返还，甲乙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本协

议终止执行。

５

、倘若乙方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将贰拾陆亿伍仟万元（

２６．５

亿元）股

权转让款存入甲乙双方在银行设立的共管帐户， 甲方已经收取乙方的

３．５

亿

元定金不再返还，甲乙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本协议终止执行。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上海泓泽能否在

７

月

１０

日前如期向甲方支

付额外

５０００

万元定金，存在不确定性；能否如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将

２６．５

亿

元股权转让款存入双方在银行设立的共管帐户，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上海泓

泽何时能够按照有关协议和承诺将阿拉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７９．６４％

股权、内蒙古大漠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也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８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交易内容：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年产

４０

万吨新闻纸生

产线部分设备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

融资租赁业务，公司计划融资总额人民币

９

亿元，采取分期融资方式实施，本次为第二次

融资，拟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

亿元。 首次融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完成，融资金额为人民

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公司与交银租赁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核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为保证公司正常流动资金需求，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公司计划与交银

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９

亿元，采取分期融资方式

实施，本次为第二次融资，拟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

亿元。 首次融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完

成，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本次融资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与交银租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将公司年

产

４０

万吨新闻纸生产线部分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交银租赁公司融资人民币

４．２

亿元。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核，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１

、所在地：上海浦东新区松涛路

８０

号

３

号楼

６

楼

２

、法定代表人：王滨

３

、关联关系：交银租赁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年产

４０

万吨新闻纸生产线部分设备

２

、类别：固定资产

３

、权属：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所在地：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５

、资产价值：租赁物原值

６８

，

８２１．１１

万元，账面净值

４２

，

５３５．２７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租 赁 物：年产

４０

万吨新闻纸生产线部分设备

２

、融资金额：人民币

４．２

亿元

３

、租赁方式： 售后回租

公司以回租使用、筹措资金为目的，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交银租赁公司转让租赁设备。

租赁期届满，交银租赁公司在确认公司已付清租金等全部款项后，本合同项下的租赁物由

公司按

１

元的名义货价留购。

４

、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算约

６０

个月。起租日是指交银租赁公司向公司支付转让款之

日。

５

、租赁利率：

承租人支付租金采用期租息率，计算公式为：

期租息率

＝

（

１＋

年租息率

×３６５÷３６０÷１２

）各期租金间隔月数

－１

。

年租息率

＝

同期银行的基准利率

×１０５％

。

６

、租金支付方式：等额租金后付法，按半年收取。

租金

６

个月支付一期，共计

１０

期。 第一期租金在起租日所在月后第

６

个月的

２４

日支付，

以后每

６

个月的对应日支付下一期租金， 如起租日与第一期的间隔不到或超过

６

个月的

（对月对日计算），其差额的天数按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该利息在第一期租金中相应扣减

或增加，其余各期租金不变。 根据合同规定计算，每期租金约为人民币

５０４７．９１

万元（概算）。

７

、保证金及服务费：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需向交银租赁公司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２１００

万元，同时鉴于交银租

赁公司为公司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公司在起租日一次性向交银租赁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

人民币

４２０

万元。

８

、担保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两年。

９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盖章及本租赁项目下的其他合同已全部签署并生效之

日起生效。

五、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业务， 主要是用于解决流动资金需求及对银行债务

进行置换，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对

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损益情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其他

公司计划售后回租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９

亿元，已累计完成融资

５

亿元，公司将根据融资

计划实施进度，及时发布公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融资租赁合同》及附属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该证明显示：

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

将本公司的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本次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３３１

，

９６６

，

１８３

股

的

６．９３％．

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 四川恒康累计质押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９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３１

，

９６６

，

１８３

股的

２９．２８％

。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基金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

交易代码

６８８８８８

基金管理人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资产净值

１

，

２６６

，

６３１

，

９３２．３３

基金份额净值

０．９９７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０．９９７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产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并经基金托管人审

核，截至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资产净值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

（

份

）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５１９０８７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０．８２７８ １，６８７，３６８，２６１．９８ １，３９６，７６４，６２１．４３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１．７１３０ １，３１９，０６９，７７１．８０ ２，２５９，５２８，２１３．８２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

１．００９ ８１２，３９７，４０９．９８ ８１９，７２１，５２６．６６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

票

０．９９４ ７９３，３３９，１７２．０７ ７８８，５６４，２８５．７４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

票

１．１０４ １３１，０６４，０９５．５２ １４４，６６７，２６９．８８

５１９０９７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

票

０．９５３ ５１２，３６１，１９５．３９ ４８８，０３２，３４２．５８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金净值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金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

值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基金

７４８

，

９５３

，

３４１．６１ １．４９５８ ２．１４５８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基金

２

，

０３６

，

４６９

，

８００．６３ １．３９２３ ２．２５８３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基金

２

，

４４７

，

７３８

，

１３３．６７ １．１４６８ １．２６６８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基金

１１２

，

８１０

，

６０３．２９ １．２５２５ １．５７２５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基金

Ａ

类

７６

，

８９１

，

０９５．９５ ０．９９７０ １．００２１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基金

Ｃ

类

５８

，

２９４．５５ ０．９９６５ ０．９９６５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基金

１

，

２８２

，

４４５

，

６９９．４８ １．１０４３ １．１６４３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基金

６００

，

１０５

，

８８６．８４ ０．９１６０ ０．９３６０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基金

６０９

，

８２６

，

２２６．８５ １．００８０ １．１０８０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基金

２

，

１７１

，

５９０

，

０７７．２２ ０．９３３９ ０．９３３９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关

于新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销机构的公告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代理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８

）的销售业务。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募集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７

月

２２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二、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最

后一个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纽银梅隆西部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公告

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纽银策略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纽银策略优选股

票

６７１０１０ ８０２，０２８，１３９．８２ ０．９２８ ０．９２８

以上数值均已经托管银行复核，特此公告。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４０２

基金交易代码

１６３４０２

（

前端

）

１６３４０３

（

后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

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等法律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王晓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光成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光成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